
1 

 

 

 

 

 

2016 年 7 月 26 日 

 

 

 

财政法热点问题 

财政部《法治财政建设实施方案》简评 

2016 年 7 月 18 日，财政部公布《法治财政

建设实施方案》（财法[2016]5 号）（以下简称“《方

案》”）。《方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

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 年）＞

的通知》要求而制定，提出七项任务目标，并列

明 40项具体措施以确保目标的实现。本文就《方

案》主要内容及其中与 PPP 相关要点进行简要评

述。 

一、《方案》出台背景 

《方案》以法治作为切入点，意在通过将财

政的各项行为进行法治化规范，对当前存在的若

干突出问题进行整治： 

1. 预算编制不规范 

指忽视预算法规规范，预算编制不完整，并

在预算发布后变相补充调整。日积月累，使得年

度预算核定的指标与实际需要出入不断增大。 

2. 财政账户监管不力 

指地方财政机关未严格执行国务院和财政部

关于规范财政专户管理的规定，设立多项财政专

户以脱离财政监管。 

3. 违规对外借款 

指财政资金违规借出及串垫。出借资金主要

用于政府工程项目建设，未依法列入财政预算安

排支出。此外，也存在出借垫付资金用于帮助融

资平台公司完成项目资本金到位审查，以获得融

资贷款的现象。 

4. 专项资金使用不当 

指专项资金支出的投向未经统筹安排，缺乏

公共财政意识和效益成本意识，欠缺综合性绩效

评价体系。 

5. 债务管控不力 

指对债务总体规模（特别是隐性债务）未能

有力化解和管控。地方融资渠道过窄，导致融资

成本偏高，未考虑后期债务偿还问题，地方性债

务潜在风险增大。 

二、若干重要举措 

针对上述问题，《方案》提出深入推进财政行

政审批改革，推行财政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收

费清单制度，完善财政宏观调控，加强重点领域

财政立法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同时，《方案》要求

加强重点领域财政立法，探索建立以政府间财政

关系法和预算法为两大支柱的现代财政法律制度

体系，加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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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领域的财政立法。《方案》预期到 2020年形成

四大体系：财政法律制度规范体系、财政法治实

施体系、财政法治监督体系以及财政法治保障体

系。 

《方案》提出的重要举措包括： 

1. 推进财政行政审批改革、推行财政权力清单 

《方案》提出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财政行政审

批事项，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面清

理中央指定地方实施审批事项。 

在推行财政权力清单方面，将职责权限、法

律依据、实施主体、运行流程、监督方式等财政

权力事项以清单形式向社会公开，逐一厘清与行

政权力相对应的责任事项、责任主体、责任方式，

做到有权必有责，责权相对应，并将相应责任清

单向社会公开。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

金目录清单制度，编制并公布收费目录清单，接

受社会监督。 

2. 规范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方案》明确，结合税制改革，考虑税种属

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完善增值

税划分办法。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规

范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完善资金分配办法，提

高财政转移支付透明度。健全省以下财力分配机

制。 

3. 优化财政资源配置 

《方案》提出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修正不

可持续的支出政策，调整无效和低效支出，腾退

重复和错位支出。建立库款管理和转移支付资金

调度挂钩机制。创新财政支出方式，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公共产品提供，使财政支出保持在合理水

平，将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

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 

4. 加强并完善财政立法体制 

《方案》提出，通过开展立法前评估等方式，

健全立法项目论证制度。同时，提高财政立法公

众参与度，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建立财政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长效机制。对财政法律法

规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定期开展财政规章立法后

评估，提高财政立法科学性。 

5. 健全财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方案》要求健全财政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

体系，起草财政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要有效落实公开财政权力运行流程、惩治和预防

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等要求。各

级财政部门要自觉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

主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加强财政部门内

部控制，完善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机制，全面推

进财政政务公开，完善纠错问责机制。严肃追究

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

损失的，要依法进行追偿。 

三、PPP相关内容 

《方案》中与 PPP 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内容比

较多，分别涉及跨年度预算、财政资源配置、政

府购买服务、PPP 立法、财政立法、专家论证、

合法审查、责任追究等各个方面。其中有一些提

法很有新意，值得跟踪关注。 

1. 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实行中期财

政规划管理，强化三年滚动财政规划对年

度预算的约束。 

2. 创新财政支出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公

共产品提供，使财政支出保持在合理水

平，将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控制在可承受

范围内，确保财政的可持续性。 

3.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在中央和地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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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实行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建立健全政府

购买服务目录管理制度，把应实行政府购

买服务的预算支出事项全部纳入目录，到

2020年基本做到“应买尽买”。 

4. 明确 PPP 项目实施管理框架，规范推进

PPP 项目实施，完善政策扶持保障体系，

培育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竞争有序、监

管有力的 PPP 市场；研究起草《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法》，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法律制度体系。 

5. 探索建立以政府间财政关系法和预算法

为两大支柱的现代财政法律制度体系，夯

实财政基本法律制度研究，加强财政收

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等重点领域的财

政立法。 

6. 建立财政重大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对专

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组织

专家、专业机构进行论证。 

7. 建立财政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

合法性审查或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

论。建立财政部门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

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

证法律顾问在制定财政重大政策、推进依

法理财中发挥积极作用。 

8. 建立财政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

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

应当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

损失、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主要负责人、

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

员的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 

以上内容，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政府

购买服务与PPP的关系。如何用好政府购买服务，

又不至于让《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及 PPP 两道“紧

箍咒”失灵，是当下亟待解决的政策和实践问题。

其二，财政部“依法理财”的意愿在《方案》当

中表现得十分强烈，其中提出的若干问题和相应

解决措施也颇为中肯，值得手动点赞！但毋庸讳

言，其中部分工作（如预算、立法、追责等，也

包括 PPP）还需与上位法、其他部委及地方政府

之间相互协调。否则单兵突进的勇气固然可嘉，

但政策落地的效果难免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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